
114年第5次道路安全聯繫會報會議

新竹市特教學生交通車
新竹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行上下學交通車



•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38條第4項，本市訂定「新竹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
生無法自行上下學交通車服務實施辦法」，免費提供無障礙交通工具供身
心障礙學生上下學。

法源依據

第二條 身心障礙無法自行上下學者，由新竹市政府免費提供交通車接送服
務，但以居住於學區內或經新竹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安置於其他學區學校就讀者為限。

依前項規定提供交通車接送服務確有困難者，補助其交通費。

第三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指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並具備下列資格者：

一、設籍並就讀新竹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障礙程度在中度以上之學生。

二、經專業評估並經學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審查通過之無法自
行上下學，須由專人專車接送之學生。



提供對象

本市9所設有集中式特教班之學校：

香山高中、育賢國中、光華國中、
光武國中、關東國小、竹蓮國小、
西門國小、內湖國小、載熙國小

有身心障礙證明中度者即可搭乘免費交通車



◆112年關東國小專用車已報廢、
113年建華國中已報廢

◆目前全市已無學校有專用特教交通車

◆不汰舊換新原因：成本高、維護不易、
有10年車齡限制

◆ 委託9所學校輪流辦理學年招標事宜，
113學年：育賢國中

◆ 111-113學年得標廠商：台祥小客
車租賃公司

◆ 價錢：無升降設備4,200元/日；有
升降設備5,500元/日

學校專用交通車 vs 民營交通車

學校專用交通車 民營交通車



流程說明

5月 7月

５月：
✓學校調查新學年搭乘特教交通車名單及需求（有無升降設備）
✓學校製作交通車上下學路線圖
✓市府核定經費

７月：
✓承辦學校辦理招標會議
✓確認得標廠商

開學前

開學前：
✓確認車牌號碼、司機
✓暑假辦理司機研習
✓試跑路線、驗車（表格、安全注意事項）
✓確認跟車人員（特教助理員）

學期中：
✓每月進行交通車檢核（司機、車）
✓和家長保持良好聯繫

學期中



為了道路安全！
車輛檢核表

項次 項 目 符合 不符合

1 是否為10年內車輛

2 輪胎胎紋

3 前大燈、尾燈、煞車燈皆正常

4 車上無易燃物

5
已裝設內、外行車記錄器
(時間須調整為中原標準時間)

6 已裝設GPS

7 空調設備良好

8 有定期保養

9
車內已放置駕駛員姓名、電話、行（駕）
照、保險卡資料

10
車輛設備合格（包括：座位安全手把、上
下車扶手、急救包、滅火器、安全帶）

11
已放置（懸掛）就學接送專車標誌(前後車
窗均有)

12
附升降機或活動式坡道且功能正常(無須裝
設學校，本項免驗)

註：1.請詳實檢查及勾選檢查結果，檢查結果請回傳。
2.正式載運前，各項檢查項目必須都符合。

✓ 督導得標交通車公司
➢ 確實辦理司機教育訓練

113課程：認識特教學生及在交通車上之應對方法
➢ 駕駛符合職業駕駛規定、有良民證

✓ 確認新學期車牌號碼及司機
✓ 確認跟車人員（特教助理員）
✓ 試跑路線、驗車（車輛檢核表→）

開學前



為了道路安全！
違約處理及違規記點項目表

✓ 每個月進行交通檢核
※依各校表定接送時間及路線完成接送服務。
※本月無違約、違規記點項目。
（如有違規，1點扣1000元。違規記點項目↓）學期中

項次 項 目 違約處理方式及記點

1 未提供契約所列車輛或車輛規格不符（含備用車） 拒絕搭乘，廠商負責替代交通費用；記 1 點

2 車輛任一項安全設備不合格（包括：座位安全手把、上下車扶手、急救包、滅火器、安全帶） 拒絕搭乘，廠商負責替代交通費用；記 1 點

3 未依學校要求依時提供行車紀錄器或GPS之行車記錄 記 0.5 點

4 未裝設行車記錄器 (時間須調整為中原標準時間) 記 1 點

5 車輛空調設備故障或未提供適宜之冷暖氣 記 0.5 點

6 未放置（懸掛）就學接送專車標誌(前後車窗均有) 記 0.5 點

7 未於應有期限內事先告知學校更換車輛，且未以備用車輛替換 拒絕搭乘，廠商負責替代交通費用；記 0.5 點

8 車內未放置駕駛員姓名、電話、行（駕）照、保險卡等資料 記 0.5 點

9 未定期保養車輛或每日清潔消毒 記 0.5 點

10 駕駛員資格不符 拒絕搭乘，廠商負責替代交通費用；記 1 點

11 駕駛員駕駛時身心狀況不穩定或有酒後駕車行為 拒絕搭乘，廠商負責替代交通費用；記 5 點

12 駕駛員駕駛時吸煙、嚼食檳榔等行為 拒絕搭乘，廠商負責替代交通費用；記 1 點

13 未於應有期限內事先告知學校更換駕駛，且未以備用駕駛替換 拒絕搭乘，廠商負責替代交通費用；記 0.5 點

14 未協助學生上下車或未等待學生及隨車人員坐定繫妥安全帶即開動車輛 記 1 點

15 行車超速、闖紅燈、任意超車等違反交通規則 記 3 點

16 蛇行等危險駕駛或惡意違反交通規則 拒絕搭乘，廠商負責替代交通費用；記 5 點

17 未依照預定行車路徑接送隨車人員及學生 拒絕搭乘，廠商負責替代交通費用；記 0.5 點

18 不配合學校作息訂定接送時間 記 0.5 點

19 車輛未準時接送，影響學生學習 拒絕搭乘，廠商負責替代交通費用；記 0.5 點

20 學校作息時間因故調整，經雙方同意，卻未依調整後時間執行 拒絕搭乘，廠商負責替代交通費用；記 0.5 點

21 以任何理由要求家長提供任何形式之配合事項 記 1 點

22 駕駛員違規(本表中第10、11、12、15、16條)記點累計超過5點，廠商仍不予更換 記 3 點

23 廠商違規記點累計超過20點，學校得以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24 其他未列事項，但經學校認定有損害學校學童或人員健康安全之虞者或違反相關法規，依情節輕重加重記點。由各校驗收會議決議

※驗收合格，准予請款。

檢核合格，准予請款本月經費



113學年執行情形

竹蓮國小為例

◼ 考量地區交通特性及學生需求，以9人座有升降輪椅
小巴多趟次接送學生上下學。

◼ 依申請學生地址量身規劃上學、放學路線及搭乘時間。

◼ 共計9位學生申請搭乘。

◼ 訂有搭乘守則，避免家長遲到影響其他學生搭乘權益。



113學年執行情形 竹蓮國小為例

路 線 搭車時間 站 別 路 線 搭車時間 站 別

星期三

上學

07:20 大自然社區

星期一

上學

07:20 大自然社區

07:30 美國學校 07:30 美國學校

07:55 府後街 07:55 府後街

08:00 民主路 08:15 竹蓮國小

08:15 中華路 08:45 興學街

08:30 竹蓮國小 08:50 竹蓮國小

08:45 興學街

中午放學

12:10 竹蓮國小

08:50 竹蓮國小 12:20 大自然社區

放學

12:05 竹蓮國小 12:10 經國路

12:10 興學街 12:20 竹蓮國小

12:15 明湖路 12:40 大自然社區

12:20 府後街
15:05 竹蓮國小

下午放學

15:10 興學街

12:40 北大路
15:15 明湖路

15:45 府後街

12:50 心路站
15:50 北大路

16:05 心路站

竹蓮國小為例



注意事項

◼ 本市規範第五條：提供交通車接送服務之學
校應訂定相關乘坐規定。

◼ 以竹蓮國小為例，訂有交通車注意事項

➢ 提醒家長搭乘守則

➢ 說明緊急情況發生時，學校的處理方式



配套措施

配合安全智慧通-新竹市親師生平台APP。

每車配有特教助理員隨時留意學生情況。

和家長保持密切聯繫即時掌握乘車狀況。

交通車前後裝置攝影機掌握行車情況及學
生突發事情。



未來工作重點
持續提供特教學生所需特教交通服務，滿足就學需求。

落實督導學校與得標交通車公司，依相關規定辦理，以保障學生
就學安全。



報告完畢
敬請指導


